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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权是国家所固有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权利,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

其赖以生存和运行的最重要、最本质的保障.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和建国历程,加拿大

多民族国家建国伊始就面临着欧洲传统民族国家和其他移民国家所没有的主权唯一性

和完整性问题.为应对土著民族所谓的“先在的主权”和法裔少数民族提出的“独立的

主权”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法律手段,牢牢将土著民族的“建

国”诉求和法裔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主张控制在主权安全的红线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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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是国家所固有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权利,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其

赖以生存和运行的最重要、最本质的保障.对内主权是指国家对其所辖领域所

享有的至上的、排他的政治权力,即所谓“决定一切职权的职权”;对外主权强调

国家保持独立自主、不受干涉的意志和权力(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权是一

个国家的生命线,没有主权,或者说主权的缺失〔１〕或损害达到一定程度将会引起

国家的解体或灭亡.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和建国历程,加拿大多民族国家一开

始就面临着欧洲传统民族国家和其他移民国家所没有的主权完整性和唯一性问

题.在加拿大历史上和现实中,对联邦国家主权完整性和唯一性构成较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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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土著民族所谓的“先在的主权”和法裔少数民族的“独立主权”说.为应对土

著和法裔少数民族的主权诉求,加拿大联邦积极运用一系列的政治和法律手段,
将土著民族的“建国”诉求和法裔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主张牢牢控制在主权安全

的红线以内.加拿大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方面所表现出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智

慧,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总结.

一、土著民族的主权诉求

土著民族的主权(Sovereignty)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也是现

实中的一个权利(力)诉求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１８世纪初以来,英国殖

民者包括后来的加拿大政府与土著民族共签订过近５００个条约.其中从１７００
年到１８５０年签订的条约被认为是民族(国家)(nation)与民族(国家)(nation)之
间的“和平与友谊”条约〔２〕,这些条约以及后来的许多条约都被土著民族视为基

于主权身份的政府与政府的条约.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土著民族都作为被监护者

受制于英国殖民者(加拿大政府),但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主权身份自欧洲殖民

者到来时就已经确立并得到承认.从现实的权利诉求的角度来看,至少从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以来,土著民族就已经开始争取被他们视为主权标志的自治权或自主

权.为了实现这一权利,土著民族积极参与到收回宪法的斗争中.１９８０年后期

到１９８２年早期,印第安第一民族和其他土著民族群体的代表远赴欧洲游说英国

议会,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使历史上得到承认和确认的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在英

国国会就宪法收回问题作出决议前得到确认和保护.尽管英国议会没有让土著

民族遂愿,但加拿大政府最终还是答应在宪法中做出一些让步和语言上的改变.
土著民族坚持“新”宪法必须包括承认并对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做出永久保护的

条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１９８２年宪法做出的“承认土著民族现存的土著权

利和条约权利”表示不满意〔３〕.

１９８２年修宪之后,土著民族继续致力于宪法的进一步修改,以期所追求的

自治权能够明确无误地写进宪法文本.１９８７年米奇湖修宪会议拒绝将土著民

族的自治权写进宪法,这一事件进一步激发了土著民族的权利斗争.１９９０年８
月在围绕魁北克奥卡(Oka)周边土地的斗争中,莫霍克族印第安人正式提出了

他们的“主权”诉求,在与联邦政府和魁北克省政府的交涉中,莫霍克人声称他们

代表一个“主权国家(sovereignnation)”,认为自己的主权是“先在的”,“外来的

政府(aliengovernments)”无权将他们的法律强加于生活在莫霍克领土之上的

莫霍克人民.莫霍克人民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在捍卫他们的主权”〔４〕.
安大略的土著民族如阿尼什纳比克人(Anishinaabek)、穆舒科高戈克人

(Mushkegowuk)、恩科威胡维人(Onkwehonwe)、勒纳普人(Lenape)认为“作为

独特的和独立的国家(nations),我们固有民族自决权(inherentrightstoself－
determination),这些权利不是任何国家所赋予的,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集体权

利,它们来源于与造物主和我们的土地的联系,具有不可剥夺性.自决权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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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不受外界干预,自由、独立地决定和实践我们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

和文化制度.换句话说,我们对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管辖权”.安大略的土

著民族还认为,历史上的条约确认了国家间的共存关系.这些条约今天依旧有

效,它们继续确认着我们与加拿大的主权关系.我们现在并且永远都是原初意

义上的国家(originalNations),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所有权、权利、语言、文化

和治理的权利.〔５〕

长期以来,在一般加拿大人的心目中,“主权”一词往往与魁北克省相联系,
没有人关心或想到土著民族有一天也会公开提出自己的主权诉求.土著主权诉

求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在现代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单元的国际社会里,主权仍旧

是具有强烈合法性意味和强大生命力及权利保障功能的政治法律范畴,另一方

面,也说明土著民族在加拿大国家长期未能将其自治权的诉求纳入宪法的情况

下,不惜以主权来强化和保护自身的权利诉求.不仅如此,主流社会未能在宪法

中接纳土著民族的自治诉求,最终还导致许多土著人反过来也不接受加拿大国

家主权的合法性.许多土著人甚至认为加拿大国家的权力是非法的、压迫性的,
因为它攫取了土著人的权力后转而否认土著民族权力(利)的合法存在.

土著民族的主权诉求与其说是要在加拿大建立无数个“国中之国”,不如说

是为了实现他们对有关自身事务的控制权.他们斗争的目标不是为了另立一个

宪法,而是在现行的宪法中清楚地写上保护他们自治权的条款.对他们而言,土
著自治权入宪意味着其权利不再受反复无常的非土著政府的操控.在这个意义

上,土著民族的所谓主权要求恰是以承认加拿大联邦和宪法为前提的.也许是

因为认识到土著主权的这种实质,在加拿大不少来自主流社会的政治和知识精

英支持土著民族的主权诉求,认为土著民族主张主权有着深厚的历史和道德根基,
认为承认土著主权也是对过去的压迫性的土著民族政策的一种救赎(redress).〔６〕

当然也要看到,尽管“土著主权(AboriginalSovereignty)”远非近代欧洲民

族国家意义上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也尽管大多数土著人将

“主权”与“自治权”视为同义语,土著主权实质上仅是加拿大主权范畴下的亚概

念,而且从土著民族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呈高度分散状态,不可能形成什么统

一的“土著民族国家”,因而在实践层面土著主权诉求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但是,在理论或法理上土著主权仍然是威胁加拿大联邦统一与完整性的一

个重要问题.因此,以联邦主义或宪政主义原则化解土著民族的主权诉求,将其

完全纳入统一的加拿大联邦和多民族国家仍是一件有政治和法律意义的大事.

二、应对土著民族主权诉求的主要措施

(一)将土著民族的主权诉求置于联邦宪法的框架内

由于历史的原因,土著民族长期游离于加拿大主流社会之外.直到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他们才取得了全面参加加拿大社会的权利.从宪法层面来看,虽然

１８６７年«不列颠北美法案»(即１８６７宪法)就“印第安人及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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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作出了规定,但这并不能理解为自治领或联邦政府将土著民族纳入了宪

法框架内,恰恰相反,在这部宪法颁行不久,联邦政府就推出了将印第安人(土著

民族)隔离出宪法秩序的«印第安人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随着对印第安人全面

推行公民化措施的失败,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土著民族掀起了要求加权公民身

份的运动.在此过程中,联邦政府逐渐接受了土著民族加权公民的事实,并在

１９８２年收回宪法的谈判中将土著民族的相关权利写入了宪法.
土著权利的入宪是加拿大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一方面结束了数个世纪以

来土著民族“另类身份”的窘况,另一方面也表明,联邦政府通过对土著民族的权

利保障而将他们成功地纳入加拿大宪法,使宪法在保障土著民族权利的同时,也
对他们可能进一步的权利诉求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土
著民族将其权利诉求逐渐集中在自治权方面,但由于宪法未能明确规定土著民

族的自治权,导致土著民族围绕自治权问题与联邦政府发生了冲突.冲突中土

著民族重提土著主权问题并把它作为解决自治权的最终合法性依据.土著民族

提出自治权作为土著主权的重要体现,具有超越任何非土著社会宪法和法律的

效力.为了将土著民族的自治权诉求纳入宪政主义和联邦主义的法律框架,加
拿大政府在宪法并无明文规定土著自治权的情况下,用政策性的声明把土著民

族的自治权解释成一种宪法承认或许可的固有权利,从而在法理上结束了土著

自治权究竟是一种高于或先于宪法的固有权利,还是其本身就是加拿大宪法规

定或赋予的一个宪法权利之争.加拿大政府的这种政治策略或智慧,在解决土

著自治权诉求的同时,也维护了加拿大联邦主权和宪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７〕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在坚持土著自治权的宪法权利属性的同时,也把土

著民族坚持的“固有权利”属性纳入了宪法,这种宪法“通吃”的办法充分展示了

联邦政府善用“承认”“妥协—包容”等理念的智慧.它不仅通过宪法的政策解释

化解了土著自治权在宪法权利和固有权利属性之间的两难定位,而且巧妙地将

土著民族的不受非土著法律约束的、超然的固有自治权纳入加拿大联邦宪法,使
其受到加拿大主权的有效制约,而不是与之冲突或对立的一级.〔８〕

从土著民族这一端来看,土著主权或自治权的宪法化也有着现实的权利认

知基础.虽然土著民族将其所享有的主权或自治权说成是“与生俱来的”,甚至

是“不证自明的”,但现实中他们依旧致力于使自己的这种权利得到非土著的或

主流社会的宪法、判例法和法院决定的承认.在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联邦政

府的承认尤其是国家宪法的承认,仍旧是他们努力的重要方向.这一点,也为联

邦政府将他们的主权或自治权诉求宪法化提供了现实条件.此外,土著民族还

诉诸于“联合国土著人权利宣言”,认为这份国际宣言为土著人的生存、尊严和福

祉以及他们的权利提供了保障.〔９〕这从另一个向度上说明,土著民族的主权或自

治权并不是自洽的,它需要得到包括宪法在内的其他现实法律的支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土著民族自治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加拿大政府发

布了«加拿大政府实现固有权利和土著自治权协商实施指南»对土著民族的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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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尤其是自治权进行规范.该指南明确承认土著民族有自治的权利,并且认

为该权利受宪法第３５条保护.但同时强调土著民族的自治权必须在加拿大宪

法框架内进行,土著民族的法律必须与加拿大联邦、省和地区的法律保持一致.
同时强调土著民族自治政府应该遵循«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等等.

(二)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限制土著民族(主权)权利要求的广度和深度

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土著主权和将土著民族权利保护纳入宪法框架的同时,
本着宪政主义的价值原则,加拿大的司法系统通过一系列判例对土著民族的主

权和其他权利诉求进行限制.在１９８６年的一个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土
著民族与加拿大政府之间的条约是“独特的”———它既不由国际法规则创设,也
不会由国际法规则消灭.〔１０〕从而明确了土著民族与加拿大政府的关系并不是国

际法意义上的国与国或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是加拿大国内主权框架下的

一种内部关系.在１９９０年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在重申这一观点的基础上,
指出条约的目的是为了创设一种对加拿大政府和土著民族双方具有约束力的义

务,之所以采取条约的形式,是为了显示约束力的庄严性.〔１１〕

在对土著主权进行限制的同时,加拿大的司法系统还对宪法中业已承认的

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进行限制性解释.如,在如何理解宪法中的“现存的”土著

权利和条约权利时,安大略上诉法院将“现存的”解释为土著权利被“冻结”在截

至１９８２年的相关立法中,〔１２〕从而限制了土著民族可能对此规定作出扩张性的

解释.虽然,在１９９０年的史帕罗案(Sparrow)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这一狭

隘的、限制性的解释,但它强调解释的灵活性,更注重随着时间和情势的变化,允
许土著民族的权利发展变化.这实际上更有利于联邦政府包括省政府根据国家

和省社会发展的需要来更加灵活地处理土著民族的权利诉求.此外,在史帕罗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还对土著主权做出了近乎全面否定的判断.认为从殖民开

始,土著民族先前的任何主权都被英国王权(theCrown)所吸收.最高法院指出

“值得回顾的是,虽然英国对土著民族的政策建立在对他们对传统土地占有权利

的尊重上,但１７６３年的皇家公告毫无疑问地见证:从殖民一开始,主权和立法权

以及争议中的土地权利都属于英国王室”.关于自治权,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即
使是宪法第３５条第１款可以推演出土著自治权是一种固有的权利,但这种权利

也可以因为联邦立法而受到干涉甚至归于消灭,只要这种干涉或归于消灭符合

一定的标准和条件.〔１３〕

除了在主权和自治权等层面限制土著民族的权利以外,加拿大的司法机构

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还通过个案的裁决进一步限制土著民族的土地权利,如

１９９７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裁决中指出,如果加拿大政府基于善意的目的,提
出了充分和正当的理由,且尽到了与土著民族协商和咨询的义务,就可以变更或

取消土著民族的土地权.〔１４〕关于土著民族土地权的取得和转让,裁决指出土著

民族只能通过法院裁决或条约谈判的形式取得土地权;土地转让的对象只能是

联邦政府.此外,在一些具体的权利诉讼中,法院也倾向于限制土著民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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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如关于捕鱼的权利,法院一般只保护用于自身生活消费的捕鱼权,对于土

著民族的商业性捕鱼权诉求则规定严格的举证责任.
(三)明确规定加拿大主权不属于开放协商的范围

为防范土著民族的自治权可能溢出联邦主权的范围,前述«加拿大政府实现

固有权利和土著自治权协商实施指南»对土著民族自治权可能的或可谈判的范

围作了明确规定.〔１５〕对于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土著民族内部或土著文化范围的

事项,如离婚、劳动关系和培训、司法管理、监禁与假释、环境保护与测评、污染防

治、渔业和迁移鸟类的合作管理、博彩业、灾害应对等,联邦政府认为应该优先让

联邦或省政府立法,土著民族自治政府可进行补充性或变通性立法.两种立法

发生冲突时,联邦或省立法优先.在对上述两类立法权作出规定的同时,联邦政

府划出了不能进行协商的立法领域,这些领域包括两类,一类是与加拿大的主

权、国防和外交相关的权力,另一类是涉及其他国家利益方面的权力,如国家经

济的管理与调控、国家法治秩序的维护、广播和电讯事业、航空航天、海事运输、
全国交通体系、邮政服务、普查统计等联邦事业.〔１６〕

加拿大政府通过划分土著自治权与联邦、省管辖权的范围,一方面维护了土

著民族的自治权,另一方面也为这一自治权划定了不能逾越的界限,从而有效地

将土著自治权或所谓的土著主权置于加拿大联邦主权的控制之下.

三、应对魁北克分离主义的措施

在加拿大,真正能够对联邦主权的统一与完整构成威胁的是魁北克分离主

义运动.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５年的两次全民公约表明,法裔主导的魁北克不仅可能走

向独立,而且事实上差一点实现独立.〔１７〕１９９５年魁北克独立公投失败后,为了从

宪法和法理上约束或防范魁北克独立,加拿大联邦政府在联邦主义、宪政主义、
民主政治以及保护少数等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开始主动出击.在联邦政府的

主导下,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加拿大联邦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邀请法学家释法、
请求联邦最高法院释法、联邦议会立法等来应对魁北克的分离主义诉求.

(一)邀请法学家释法

１９９５年魁北克公投以微弱的劣势失败后,加拿大联邦政府邀请并资助一批

著名的国内外法学家对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做出评议.其中有加

拿大著名法学家帕特里克莫纳汉(PatrickJ．Monahan)和米歇尔布莱恩特

(MichealJ．Bryant)等人,他们在对相关国际法、国内法及政治法律惯例进行广

泛分析研究后提出了以下若干意见:分离行为一般情况下是被禁止的;单方面的

分离行为是一概被禁止的;在分离问题上的公决行为必须由当事国政府和要求

分离的一方通过讨论加以确认;关于哪些民众有权利在有关分离问题的公决中

投票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有关分离问题的公决一般由当事国政府或国际组织

来监督实行;有关主权分离问题公决成功所需要的多数百分比没有普遍接受的

限定;对公决结果的最后认定取决于当事国现行宪政法律体系;分离地区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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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离后不能保证没有变化;英联邦全民公决的经验一般仅具有提供咨询的性

质而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１８〕等等.这些解释性意见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及联邦

议会通过政治的和立法的手段控制魁北克分离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可操作空间.
鉴于宪法在主权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法学家们还就各国宪法中有关分离主

义的规定作了系统梳理.在研究了８９个国家的宪法后,莫纳汉等人指出,世界

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不容许国家内部的族群、团体或地区分离出去.８９部

宪法中只有７个国家的宪法有关于分离的条款,２２个国家强调主权与领土不可

分割,有的国家如科特迪瓦和喀麦隆的宪法则完全禁止涉及领土变动的修宪.〔１９〕

为了从民族自决权的角度封堵魁北克的分离主义者,加拿大司法部还邀请

剑桥大学著名法学家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Crawford)对魁北克的情形是否

适用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问题进行解答.克劳福德提出,在民族自决权与分

离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联合国先后出台过两个非常重要的决议,一个是１９６０年

的“非殖民化决议”(即１５１４号决议),另一个是１９７０年的“友好国际关系决议”
(即２６２５号决议),这两个决议的一个共同点是只承认三种情形下的民族自决

权,即只有在殖民主义统治、外国占领和强权政治及种族主义政权的情况下,有
关族群、团体和地区才有可能主张自决权.而魁北克显然不属于这三种情形中

的任何一种.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魁北克无论是在省层面还是联邦层面都

享有充分的、完全的政治参与:它不仅享有省层面高度自治的权利(力)和地位,
而且在整个联邦范围内都拥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代表地位或参与权.就后一种情

况来看,最具有说服力的或许是,在迄今为止的加拿大２２位联邦总理中,法裔人

就占据了７个,而且这些法裔总理普遍在位时间较长,对联邦的影响力很大.此

外,为了保障法裔民族在整个联邦的政治代表权问题,相关法律和政治惯例均保

障他们在联邦议会占有一定比例的席位.
总之,无论是从相关国家的国内立法,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抑或是从加拿

大的国内族际政治状况出发,魁北克都不具有从加拿大联邦分离的合法性或正

当性理由.
(二)请求联邦最高法院释法

为了解决加拿大宪法或宪法实践中缺少应对类似魁北克分离诉求的有关规

定或先例等问题,法学家释法后,本着宪政主义原则中尊重最高司法裁决的基本

精神,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式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法律解释的要求.围绕魁北

克分离主义诉求问题,联邦政府提出了三个问题:１．依据加拿大宪法,魁北克政

府或议会有没有单方面宣布脱离联邦的权利? ２．按照国际法,魁北克政府或议

会有没有单方面决定从联邦分离出去的权利? 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是否适用

于魁北克? ３．如果在魁北克的单方面分离权问题上,加拿大的国内法与国际法

冲突,应该优先适用哪种法律?

１９９８年８月联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魁北克分离咨询意见书”.该意见书

首先阐明了解释法律所需要尊重或遵守的四大原则即联邦主义原则、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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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宪政主义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关于第一个问题,联邦最高法院重点围绕

民主政治原则、联邦主义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对魁北克的分离权作了解答.联

邦最高法院认为:魁北克在法律上不能仅用民主权利的原则片面地、单方面地宣

布从加拿大联邦分离出去,因为这样做会侵犯到加拿大其他省份相同的民主权

利,而所有省份都是加拿大联邦的组成部分.同时魁北克也不能用享有的民主

权利来否定其在加拿大联邦中所承担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但加拿大联邦政

府和其他省政府在宪法原则下,也不能拒绝魁北克民众运用民主权利、通过合法

的民主程序来表达有关魁北克前途的意见.〔２０〕联邦最高法院的回答实际上否定

了魁北克单方面从联邦分离的权利.对于第二个问题,联邦最高法院作了与上

述法学家释法相似的回答,即认为魁北克不符合行使民族自决权的任何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最高法院也不无客观地指出,国际法在实践中无法真正限制

不符合宪法的、单方面的分离行为,但是分离的结果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

当事国政府的承认.联邦最高法院强调,即使单方面的分离行为最终得到承认,
其原初分离行为的合法性也不能得到宪法和国际法的追认.联邦最高法院这一

表态,反映了在约束包括魁独在内的分离主义问题上,国际法的作用是十分有限

的.联邦最高法院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在魁北克的单方面分离权问题上,加
拿大国内法与国际法并不存在矛盾.〔２１〕

(三)联邦议会制定“清晰法案”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前述法学家释法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都从法理

或法律上否定了魁北克的单方面分离权,但它们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否定魁北

克的分离权本身,所有的法理(法律)解释都认为魁北克实现分离必须满足一系

列法律和政治条件.为了能够清楚地呈现这些法律和政治条件,加拿大联邦议会

在法学家释法和联邦最高法院法律解释的基础上,制定和通过了“清晰法案”.“清
晰法案”肯定和接受了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明确规定欲分

离的省份(魁北克)只有在实体和程序上满足联邦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主义和保

护少数四大原则的情况下,其分离诉求才可以进入与联邦政府及其他省份的协

商谈判程序.具体而言,“清晰法案”规定了两大程序和实体方面的内容.第一,
在(魁北克)独立公投举行之前,联邦议会下议院有权对公投的议题是否清晰、明
确作出判断;第二,独立公投举行之后,联邦议会下议院有权判断赞成独立的投

票是否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多数(aclearmajority)”.法案虽然没有具体规定

“清晰的多数”的百分比,但暗示应该是“绝对的多数(supermajority)”而绝不是

５０％＋１票.此外,法案还允许联邦议会下议院推翻独立公投的决定,前提是如

果它认为独立公投违反了上述四个原则中的任何一种.
除了授予联邦议会下议院以上权力以外,法案还强调加拿大的所有其他省

以及第一民族都应参与到有关魁北克分离的协商谈判中,协商谈判达成一致同

意的,还需要修改宪法,等等.总之“清晰法案”对魁北克分离主义设置了种种法

律的和政治的关卡,以至于一些评论者认为,如果按照“清晰法案”,魁北克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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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主义梦想恐怕永远只能停留在“梦想”中.
(四)援引保护魁北克境内其他少数族裔权利的原则牵制魁独势力

除了用联邦主义、民主政治和宪政主义原则来限制魁北克独立以外,联邦政

府、联邦最高法院以及联邦议会等还公开援引保护少数原则来制衡法裔魁北克

人.联邦政府作为土著民族权利保护的“受托人”或义务者,一再警告魁北克分

离主义者必须认真考虑和妥善处理居住在魁北克北部的土著民族的诉求.因为

联邦政府不仅有义务保护作为少数人的法裔魁北克人,同样也有义务保护土著

少数民族.联邦最高法院在回答联邦政府的第一个问题时指出:联邦尊重魁北

克法裔少数民族权利的同时,也要求法裔魁北克尊重和保障其领土范围内的其

他少数族裔的权益.联邦议会在“清晰法案”中不仅确认保护魁北克法裔少数民

族的合法分离权,同时也保护魁北克境内土著民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分离

权.如此,在分离问题上,魁北克法裔人面临着进退两难的选择.按照保护少数

的原则,法裔人作为联邦的少数民族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甚至有

权利选择退出联邦;同样作为(联邦)魁北克境内的少数民族和族群,土著民族和

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也有权利选择从魁北克分离或继续留在联邦.因此,当魁北

克法裔人片面强调魁北克领土“不可分割”的时候,魁北克北部的克里族大酋长

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我们的同意,我们的民族及我们的土地是不会并入独立的

魁北克国家中的”〔２２〕.在魁北克第二次公投前夕,魁北克的印第安克里族人和

因纽特人都分别举行了自己的公投,结果显示两个民族主张留在联邦或反对魁

北克独立的人均超过了９５％.〔２３〕在参加魁北克公投的１１万土著人中,反对独立

的人数也占到６２％以上.〔２４〕除了土著民族以外,魁北克境内还有６１万占比８．
７％的英裔少数民族和人口占比达９．５％的新移民少数族裔群体,他们也由于种

种原因反对魁北克独立或坚持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内.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少

数民族(族群)的踊跃参与,才使得联邦以微弱的优势取得守护联邦的胜利.
加拿大少数民族(族群)众多的、权利诉求各异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使得联邦

政府在维护联邦统一和应对少数民族(族群)的权利诉求方面,有了纵横捭阖、权
利平衡、权力制衡甚至“以夷制夷”的强大合法性工具.保护少数原则在赋权魁

北克的同时,也将其权力(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少数民族,法裔魁北克人

有自治甚至自决的权利,但作为魁省境内的主体民族,法裔魁北克人又承担着保

护其境内少数民族(族群)的义务.面对同一种原则和法理,法裔魁北克人不能

一方面坚持自己作为少数民族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否认其他少数民族的相应权

利.联邦政府正是利用魁北克的这种进退两难之势,使其陷入不利局面.在保

护少数原则下,加拿大政府在抑制魁北克分离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功.
(五)在魁北克实施联邦主义教育项目

联邦政府在推行种种政治的和法律的措施的同时,还大力在魁北克推行爱

国主义教育项目,这些项目的推行对于宣传联邦主义,争取魁北克民众的民心起

到一定作用.〔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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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与传统的民族国家相比,加拿大联邦国家的主权建设一开始就建立在两个

大的少数民族特有的历史条件之上.土著民族世居加拿大数千年,他们自称为

并被接受为加拿大国家的“第一民族(FirstNations)”.法裔少数民族最早来到

并垦殖加拿大,经营“新法兰西”长达１５０年之久,长期以“建国民族”自居并极力

争取与英裔群体“平起平坐”的“主权者”地位.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加拿大联

邦审时度势,根据两个族群的自身特点和实际状况,充分运用加拿大的四个立国

原则即联邦主义原则、民主政治原则、宪政主义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采取有针

对性的主权防护措施:针对土著民族争取自治权入宪的特点,将土著民族的权利

诉求牢牢控制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限制土著民族(主权)权利

要求的广度和深度,严防土著民族的权利诉求溢出联邦国家的主权范围,同时明

确规定加拿大主权不属于开放协商的范围.
针对法裔少数民族还没有加入联邦宪法〔２６〕因而难以用宪法去拘束的实际

状况,加拿大联邦充分运用联邦主义原则、民主政治原则、宪政主义原则和保护

少数原则,通过邀请法学家释法,要求联邦最高法院解释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在

此基础上制定操作性很强的“清晰法案”等司法的和立法的措施,将魁北克法裔

少数民族的权利诉求牢固地拘束在联邦主权允许的范围内.
特别是在应用“保护少数原则”问题上,加拿大政府给魁北克出了一道难以

应对的问题:即魁北克在要求联邦尊重其“少数民族”权利的同时,需要尊重和保

障其领土范围内的其他少数族裔的权益,而其他少数族裔则坚决要求留在联邦

内,如此彻底抽掉了魁北克借助于国际人权法保护少数原则谋求政治独立的底

气.加拿大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方面所表现出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智慧,值得

进一步思考和总结.

注释:
〔１〕在卢梭看来,主权是唯一的、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任何试图分割主权的行为都意味着主权的毁

灭.参见〔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１页.

〔２〕参见加拿大原住民与北方事务部官网,https://www．aadnc－aandc．gc．ca/eng/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２８５８９/

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２８５９,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７日.

〔３〕〔４〕〔１３〕HarryS．LaForme,IndianSovereignty:WhatDoesItMean? (Unpublished)．
〔５〕〔９〕«理解我们的主权»,参见“安大略酋长”网站,http://www．chiefs－of－ontario．org/faq.

〔６〕Jennifer Henderson,Pauline Wakeham,ColonialReckoning,“NationalReconciliation?:Aboriginal

PeoplesandtheCultureofRedressinCanada”,EnglishStudiesinCanada,Volume３５,Issue１,March２００９．
〔７〕在自治权的权利属性的讨论或争论中,土著民族坚持自治权的固有权利属性,认为自治权起源于

远古(Immemorial)以来,土著民族对他们的土地的占有.他们提出的具体理由有:１．在欧洲殖民者到来

之前,土著民族作为自我治理的社会就已经存在;２．土著民族社会在历史上被英国政府承认为独立国家,

具有签订条约的能力;３．土著民族在历史条约中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自治权;４．即使土著民族的自治权

曾被立法或英国政府的行为限制,但这种权利从来没有被消灭.土著民族领导人还认为“‘固有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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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拿大分裂的意思.如果说它是国际的,仅仅因为这是国际人权法的表述,被用于联合国人权公约序

言中.它的含义是这种权利可以被承认,但不能被授予,它可能受到非法侵犯,但绝不可能被消灭”.而

加拿大政府则认为土著自治权是一项或然性权利,需要土著民族和加拿大政府之间通过谈判来确定,并

由联邦和省级立法机构根据新的宪法修正程序批准.郭跃:«加拿大政府的土著民族自治政策述评»,«大

连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OlivePatriciaDickason,William Newbigging,ConciseHistoryofCanada’s

FirstNations,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p．３０５.

〔８〕土著民族的主权或自治权诉求的最终宪法化还有待于加拿大联邦通过正式的修宪程序去实现.

〔１０〕Simonv．TheQueen〔１９８６〕１C．N．L．R．１５３．
〔１１〕R．v．Sioui〔１９９０〕３C．N．L．R．１２７．
〔１２〕R．v．HareandDebassige〔１９８５〕３C．N．L．R．１３９．
〔１４〕Delgamuukwv．BritishColumbia〔１９９７〕３SCR１０１０,１０８１DLR．
〔１５〕“指南”提出的可以与联邦政府谈判的自治领域或事项包括自治政府的组成及选举;部族成员身

份的认定;婚姻、收养和儿童福利;土著语言、文化和宗教事务;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管理和实施土著法

律,包括建立土著法庭和裁判机构,实施治安处罚,行使警察权;制定财产法、继承法;土地管理,包括土地

规划、土地费、土地出租、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管理,狩猎、捕鱼、套猎;农业;部族成员的直接税和财产税

的征收;集体资金和财产的交易与管理;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管理;住房;本地交通;自治区域内商业的

经营、许可及管理,等等.SeeTheGovernmentofCanada’sApproachtoImplementationoftheInherent

RightandtheNegotiationofAboriginalSelf－Government,AboriginalAffairsandNorthernDevelopment

Canada．http://www．aadnc－aandc．gc．ca/eng/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３１８４３/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３１８４４,２０１５年９年１６日.郭跃:

«加拿大政府的土著民族自治政策述评»,«大连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１６〕SeeTheGovernmentofCanada’sApproachtoImplementationoftheInherentRightandtheNeＧ

gotiationofAboriginalSelf－Government,AboriginalAffairsandNorthernDevelopmentCanada．http://

www．aadnc－aandc．gc．ca/eng/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３１８４３/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３１８４４,２０１５年９年１６日.郭跃:«加拿大政府的

土著民族自治政策述评»,«大连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１７〕在魁北克人的具体语境中,“独立”与“主权”的意义并非完全重合,根据１９９０年公布的一项民意

调查结果,有５６％的人赞成魁北克获得“主权”,但同时又有５３％的人反对魁北克从加拿大独立出去.王

助:«加拿大国家主权之殇———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历史脉络»,«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５年第１７期.

〔１８〕〔２０〕朱毓朝:«魁北克分离主义的挑战与近年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法律和政策上的应对»,«世界

民族»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１９〕PatrickJ．Monahan & MichaelJ．Bryant,NancyC．Côté,“ComingtoTermswithPlanB:Ten

PrinciplesGoverningSecession”,CDHoweInstituteCommentary８３,June１９９６;朱毓朝:«魁北克分离主

义的挑战与近年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法律和政策上的应对»,«世界民族»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２１〕这样的解答一方面反映了在魁北克没有加入联邦宪法之前,加拿大的国内法难以对魁北克产生

契约意义上的约束,另一方面也说明,加拿大国家所秉持的联邦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主义以及保护少数

等原则在实质上与贯穿国际法精神的自由主义价值相一致.

〔２２〕TheGlobeandMail,３０March１９９５．
〔２３〕TheGazette(Montreal),２８October１９９５．
〔２４〕JohnSaywell,Canada:PathwaystothePresent,revisededition,Toronto:Stoddart,１９９９,p．１０８．
〔２５〕当然,由于项目实施中存在的大面积的腐败现象,该项目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２６〕由于种种原因,法裔主导的魁北克省一直未能加入加拿大宪法.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PierreEliottTrudeau)与１０省总理共同讨论协商“收回宪法”事宜(即讨论１９８２宪法),由于魁北克提

出的包括分权在内的一些主张没有被采纳,协商会陷入僵局.１１月４日深夜,特鲁多绕开魁北克,与其他

九省总理连夜协商并签署１９８２宪法,导致魁北克成为加拿大唯一没有签署或加入新宪法的省份.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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